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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藏總統之印

國史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自�00�

（民國��）年1月�0日「總統副總統文

物管理條例」（以下簡稱管理條例）公

布施行以來，依法移轉或接受捐贈總統

副總統文物器物類藏品約四千餘件，包

括蔣中正總統、蔣經國總統、嚴家淦總

統、謝東閔副總統、陳誠副總統、李

登輝總統、連戰副總統、陳水扁總統等

人，大致可分為印章、勳獎、禮品、衣

飾及物品等類別。其中「民字第壹號」

總統之印，隸屬於蔣中正總統文物，更

是館藏總統副總統文物中之翹楚，它經

歷了動盪的年代，亦見證了中華民國數

十年的歷史。

館藏總統之印
莊巧筑*

蔣中正總統（1���-1���），1���

（民國��）年始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

至五任總統。本館所庋藏之蔣中正總統

文物，已入藏1��件，11件待初審。來源

大致有移轉、捐贈、或回溯登錄，其中

尺寸：�X�X1.1公分            圖片來源：國史館

圖�：直柄式正方形銀質總統之印

莊巧筑攝 莊巧筑攝

* 莊巧筑現任國史館采集處蒐藏科科員

莊巧筑攝

圖�：直柄式正
方形銀質總統

之印側面「民

字第壹號」

圖�：直柄式正方
形銀質總統之印

側面「中華民國三 
十七年五月○日」

圖1：直柄式正方形銀質總統之印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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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件係自管理條例公布以來，國立故宮

博物院依法移轉至本館，因其極具價值

而列為珍貴動產。本館蔣中正總統印章

類藏品繁多，包含總統之印、私人名章

與閒章，官職銜一覽無遺。

本文首要介紹館藏之�枚「總統之

印」，其中1枚為直柄式正方形銀質印

章，亦為明文規定之正式官印（或可稱

之為「母印」），印面刻有「總統之

印」四篆字（朱文鐫刻），章面左下角

已截角，左側面刻記「民字第壹號」，

右側面刻記「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○

日」。（參見圖1至圖�）

另外五枚為套印用的已截角印版

（朱文鐫刻），印文與正式官印一樣刻

有「總統之印」篆字，惟材質與使用頻

率不同，主要是做為母印的替身。印版

皆為方形無柄，材質為銅質、鉛質或木

質鑲銅片。印版第一件（參見圖�），背

面貼有標籤「1」。印版第二件（參見

圖�），背面刻記「副印」，貼有標籤

「�」（參見圖�）。印版第三件（參見

圖�），背面有手寫字跡「�」。印版第

四件（參見圖�、10），背面貼紅紙，有

標籤「�」。印版第五件（參見圖11），

圖�：總統之印印版一印面

圖�：總統之印印版二印面

尺寸：�.1X�.1X�.�公分    圖片來源：國史館

圖�：總統之印印版三印面

圖�：總統之印印版二背面「副印」

莊巧筑攝

尺寸：�.�X�.�X�.�公分    圖片來源：國史館

尺寸：�.�X�.�X�.�公分    圖片來源：國史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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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藏總統之印

印體左側面刻記「復字第弍肆捌伍號」

（參見圖1�），右側面刻記「中華民國

六十五年十二月重鑄」（參見圖1�）；

背面刻記「總統之印 副印 總統府第三

局監製 中央印製廠鑄造」，並貼有標籤

「�」（參見圖1�）。為避免印身受損，

蓋用係採類似拓印方式，先固定印身，

再於印面敷勻印色，文件覆於其上，在

紙背細心施壓而成。印版通常適用於大

量套印，一方面可增加行政效率，二方

面可減少「總統之印」母印之使用次

數，延長其使用年限，三方面可保持印

色著紙均勻。

有關圖�直柄方形銀質總統之印，由

鑄印廠所製造。鑄印廠前身為1�1�（民

國�）年段祺瑞於北京所成立的文官處

印鑄局，專司官印（含徽章、關防、圖

記等）的製造、頒行、存檔工作。1���

（民國1�）年國民政府接收，由總統府

第五局主事，分別設立了鑄印、製章及

印刷等�個工廠，皆不對外營業，前兩者

設於南京總統府內，主要負責掌理政府

各機關印信鑄刻及徽章製作。  
  1

印鑄局請

1.  中央印製廠，《中央印製廠六十年》（臺北：
中央印製廠，�001年），頁1��。　

尺寸：�.1X�.1X�.�公分    圖片來源：國史館

圖10：總統之印印版四側面 
                莊巧筑攝

圖�：總統之印印版四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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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石名家王褆（福庵）  
  �

（1��0-1��0）

負責國璽篆文的篆刻，並決議採陽篆漢

體。這段期間鑄造的官印，由王褆等篆

刻大師主導。本印出自王褆學生吳樸堂

（1���-1���）手下，吳氏1���（民國

��）年始任南京總統府印鑄局技正，專

門負責官印印模之篆寫，亦曾為蔣中正

總統治印；技法純出傳統，著意古璽，

呈現出一種整飭均勻、纖秀細勁之線條

美。 
  �

 

國民政府係1���（民國1�）年�月

於廣州成立，之後因抗日及國共戰爭影

響，幾經搬遷，本印製造於1���（民國

��）年�月，時值國民政府因實行憲政

�.  王福庵，原名壽祺，更名褆，字維季，號福
庵，以號行，�0歲後自號持默老人。浙江仁
和（杭州）人。近代篆書大家，隸書亦佳。精

篆刻，為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。王福庵的篆書

是標準的「玉筋篆」，線條圓潤，結體勻稱，

點畫一絲不苟，與秦篆比，少金石味而以文氣

勝。

�.  林乾良：〈吳樸堂〉（�00�年�月��日），收
錄於「中國篆刻網」：http://news.zgzkw.
com/html/article_1���.html。（�00�/10/��
點閱）

改組為總統府並由南京遷至廣州，因此

確切製造地點待查明。1��0（民國��）

年，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遷徙至臺

灣，一併將此印攜帶入境。將原第五局

改編為印鑄科，並將所屬鑄印、製章及

印刷�工廠合併，改稱印鑄工廠，歸隸

第三局管理。1���（民國��）年印鑄工

廠歸併至中央印製廠，改鑄製科。1���

（民國�1）年又改稱鑄製所。 
  �

 

本印因長期使用導致印面磨損，印

文模糊，依「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

廢舊印信繳銷辦法」  
  �

第九條  
  �

規定，若

「印信蓋用日久致印文模糊，必須申請

換發者，應拓具印模表，敘明製發及啟

用日期」，繳銷廢舊印信必須「將原領

印信左下方截去一角」（第十三條），  
  �

�.  中央印製廠，《中央印製廠六十年》，頁1��。

�.  民國��年10月1�日修正。

�.  第九條  印信蓋用日久致印文模糊必須申請換發
者，應拓具印模表，敘明製發及啟用日期，依

第二條之規定申請換發。

�.  第十三條  各機關、學校及事業機構，因裁撤、
歸併、變更名稱、或依第九條、第十條及第

尺寸：�.�X�.�X�.�公分    圖片來源：國史館 莊巧筑攝

圖11：總統之印印版五印面

圖1�：總統之印印版五背面
「總統之印副印 總統府第三
局監製 中央印製廠鑄造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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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藏總統之印

經奉核准，依規定向中央印製廠申請新

印。

本印於1���（民國��）年1月�日作

廢繳銷並截角，作廢時印面曾受鐵鎚敲

擊，並由鐵鋸鋸出截角。其時，總統府

第二局局長尹立人核示將此印送往中央

印製廠鑄熔再製，陳姓科員主動聯絡國

史館，使國史館得知此事並緊急處理後

續事宜，使國寶倖免於難，逃過一劫。  
  �

1���（民國��）年由總統府移轉本館永

久典藏。 
  �

 

關於印璽的保存，當初於南京總統

府組織裡原設有典璽官，由總統第一局

局長兼任該職，主要任務係典守國璽，

並在用印時負責保全維護等工作。1���

十二條之規定換發、補發及繳銷印信時，應填

具繳銷廢舊印信申報表（格式如附件三），並

將原領印信左下方截去一角，其他部分不得毀

損，洗刷潔淨，於繳銷廢舊印信申報表上拓具

墨模後，連同封固之廢舊印信，依原申請製發

程序，按左列規定遞繳原製發機關銷燬，不得

自行銷燬。一、因裁撤、歸併、變更名稱而繳

銷，應於生效日起一個月內為之。但基於業務

特殊需要，有暫時借用或留用原印信之必要，

未能於前項規定之期限繳銷者，應說明具體理

由，專案層請原製發機關核准。二、因依第九

條、第十二條之規定換發補發而繳銷，應於新

印信啟用後，隨即為之。三、因依第十條遺失

後尋獲而繳銷，應於尋獲後，隨即為之。

�.  國史館朱副館長重聖口述（民國��年11月�
日）。

�.  林雨璇、莊巧筑，〈總統之印〉，收錄於「數
位典藏聯合目錄」，http://catalog.ndap.
org.tw/dacs�/System/Catalog/List.jsp？
CID=�1��1。（�00�/�/10點閱）

莊巧筑攝

圖1�：總統之
印印版五側面 
「中華民國六 
十五年十二月

重鑄」

圖1�：總統之
印印版五側面

「復字第弍肆

捌伍號」

莊巧筑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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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國��）年修正「總統府組織法」，  
  10

李登輝總統將國璽、中華民國官印、職

章等印信一起改由總統府第二局監印官

保管，保存地點也由警備總部一併轉至

府內特別訂製的保險箱內。

「總統之印」是總統行使職權發布

命令時用印，依中華民國「印信條例」  
  11

第四條印信之尺度規定其規格為寬�公

分、長�公分、邊寬1.1公分；銀質朱文

篆字（第三條），  
  1�

蓋用於永久性機關的

公文章（第十五條），  包括賀詞、獎

詞、匾或輓額等。總統就職時，依條例

第五條  
  1�

規定由立法院長授與國璽、「總

統之印」、及「總統之章」等印信代表

國家權力之象徵及政權之傳承，賦予新

10.  民國��年�月�1日修正。

11.  民國��年�月�1日修正。

1�.  第三條   印信之質料及形式，規定如下：一、
質料：國璽用玉質；總統及五院之印用銀質；

總統、副總統及五院院長職章，用牙質或銀

質；其他之印、關防、職章均用銅質。但得適

應當地情形，暫用木質或鋁質，並得以角質暫

製職章；圖記用木質。二、形式：國璽為正方

形，國徽鈕；印、職章均為直柄式正方形；關

防、圖記均為直柄式長方形。但牙質職章為

立體式正方形。前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印信字

體，均用陽文篆字。

1�.  第十五條   印信之使用規定如左：一、國璽：
中華民國之璽，蓋用於總統所發之各項外交文

書；榮典之璽，蓋用於總統所發之各項褒獎書

狀。二、印及關防：印蓋用於永久性機關之公

文；關防蓋用於臨時性或特殊性機關之公文。

三、職章：蓋用於呈文、簽呈各種證券、報

表，及其他公務文件。四、圖記：蓋用於公務

業務，或各項證明文件上。

任總統國家大政及責任，為中華民國全

體國民之所付託。

本件藏品儘管已作廢繳銷，不具

實用價值，但印文結構對稱平衡，左緊

右鬆、寬博端凝；線條均勻婉約、遒勁

規整；筆劃簡潔優美、方圓由之。全印

銀質沉穩內斂、溫潤有神；印身條橫斑

駁、自然磨損的使用痕跡與印面上紅而

不躁、細膩厚重的殘存印泥，更是刻劃

出時代的價值並見證歷史的軌跡。

參考書目

一、專書

中央印製廠，《中央印製廠六十

年》。臺北：中央印製廠，�001年。

二、網路資源

林雨璇、莊巧筑，〈總統之印〉，

收錄於「數位典藏聯合目錄」， http://

catalog.ndap.org.tw/dacs�/System/

Cata log/L i s t . j sp？CID=�1��1。

（�00�/�/10點閱）

林乾良：〈吳樸堂〉（�00�年�

月��日），收錄於「中國篆刻網」，

h t t p : / / n e w s . z g z k w . c o m / h t m l /

article_1���.html。（�00�/10/��點

閱）



144        

總
統
副
總
統
文
物

國史館臺北辦公室

* 蘇芷萱現任國史館采集處約聘助理研究員

前言

    臺北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

局遞信部（以下簡稱遞信部）位於長沙

街與貴陽街交接處，原為交通部辦公廳

舍，�00�年底經行政院核准移撥，�00�

年1月底完成財產點交，成為國史館臺

北辦公室。日治時期此建築係總督府的

重要機關，可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凸顯

出其地位的重要性，然而在以總督府為

核心的建築群中，包括：總督府、專賣

局、臺北州廳、總督府博物館、總督府

土木局、總督府圖書館等，遞信部的外

觀顯得格外簡潔、色彩沉穩，安靜而內

斂地佇立在總督府後方，有別於其他建

築的華麗宏偉。

走進時光隧道

遞信部日治時期所在位置之地名

稱為書院町二丁目一番地，書院町之由

來因登瀛書院而得名，登瀛書院約位於

昔日婦聯總會，1��0年由臺北知府陳

星聚合官民募資所建，日治時期改名為

「淡水館」，1�01年「臺灣文庫」亦

在此開設，為臺灣第一座公共圖書館，

後因「淡水館」建築老舊而拆除，改建

為「偕行社」作為陸軍軍官俱樂部，提

供住宿與休憩。1���年劉銘傳亦於登瀛

書院旁設立西學堂及番學堂，西學堂曾

作為第一代總督府官邸，因第三任臺灣

總督乃木希典居住時間最長，亦被稱作

「乃木館」或「舊總督府官邸」。書院

町範圍大致包含今長沙街、延平南路、

博愛路、愛國西路所圍成之區域，以及

國防部、法務部一帶。此區今日的風貌

與日治時期有明顯的不同，1���年前

這一帶的建築曾包含了總督府官舍、總

督府交通局遞信部、總督府土木局（電

力株式會社）、總督府圖書館、臺灣總

督府電話交換局、臺灣軍司令部、總督

府法院等機關，可以說是重要的行政中

樞。

總督府1���年�月將書院町二丁目

一番地買入，作為後藤新平等對於臺灣

初期開發有功勞者居住之官舍。  
  1

該地東

側為總督府，完工於1�1�年；北側為總

督府土木局，完工於1�0�年，設計者為

1 井手薰於1���年《遞信協會雜誌》新廳舍號
〈遞信局新廳舍の事そも〉描述：「⋯⋯這廳

舍的基地之所以受到注目，正如大家所知這基

地涵蓋了以後藤長官為首，對臺灣初期發展有

功勞者們所居住的書院町官舍的一半面積。」

國史館臺北辦公室── 
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的建築

蘇芷萱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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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山松之助，1�1�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

成立後，轉為該社本部的辦公廳舍。土

木局之北原為總督府殖產局博物館，完

工於1�0�年，1�1�年殖產局臺灣博物館

遷至新公園（今���紀念公園）內的博物

館，該館舍即做為總督府圖書館之用，

1�1�年�月�日總督府圖書館開館，並接

收「臺灣文庫」藏書。  
  �

土木局以及總督

� 1�0�年淡水館拆除，「臺灣文庫」關閉，圖書
移交「東洋協會臺灣支部」保管。該批圖書原

本收藏在新公園中的「天后宮」，後移至大稻

府圖書館於1���年遭美軍轟炸，建築全

毀，今此區為博愛大樓。遞信部西側則

為總督府法院，今最高法院，南側原為

總督府官舍，1���年則興建「臺灣總督

府電話交換局」之辦公廳舍，由遞信部

技師鈴置良一所設計，為今北區電信管

理局。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局之南為軍

司令部，今則為東吳大學城區部。日治

埕六館街板橋林本源商號所有之房屋內，最後

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接收。目前剩餘約三千冊

的圖書，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保管。

以上�圖為日治時期不同時間的地圖，左圖中左上角的位置即為登瀛書院，1�0�年因建築老舊而關閉，隔年因道
路拓寬而被拆除，而後改建為偕行舍，即成右圖街道的樣貌。由右圖中可以看出道路拓寬前後的差異，也可約略

看出書院町中機關的分布，地圖繪製時遞信部廳舍尚未興建，左圖中間的�棟並排的房舍即為總督府官舍，圖中
所框取的部分即為後來遞信部建築之所在。（圖片來源：《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》，南天書局有限公

司、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出版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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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期的書院町可以說是做為輔佐總督府

行政的核心之地，也是政治軍事權力的

中心。  

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業務

職掌

日治初期臺灣郵政的管理系統十分

複雜，1���年�月郵政事業一開始屬於總

督府民政局郵便部，同年�月又改屬總督

府陸軍局郵便部；1���年�月，改為總督

府民政局下的通信部所管轄，隔年改為

民政部通信課；1�01年11月民政部通信

課改制為通信局，1�1�年通信局改名為

遞信局，直到1���年改隸屬交通局，更

名為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後其隸屬不再

改變，同年新廳舍也正式落成，遞信部

隸屬之演變如下表： 
  �

 

�.  曹潛，《中華郵政史臺灣編》（臺北：交通部
郵政總局，1���年），頁1��。　

1���.0�.�1 明治��年
臺灣總督府民
政局郵便部

1���.0�.0� 明治��年
臺灣總督府陸
軍局郵便部

1���.0�.01 明治��年
臺灣總督府民
政局通信部

1���.10.�� 明治�0年
臺灣總督府民
政部通信課

1�01.11.0� 明治��年
臺灣總督府民
政部通信局

1�1�.0�.�� 大正�年
臺灣總督府民
政部遞信局

1���.1�.�� 大正1�年
臺灣總督府交
通局遞信部

1���年時，遞信部內原有�課1�

掛，包含：庶務課、監理課、工務課，

至戰爭結束時，已發展為�課�1係，包

括：總務課、監理課、貯蓄課、工務

課、航空課等�課，主掌郵務、電信、儲

金、匯兌、簡易保險、郵便年金及航空

《臺灣遞信協會雜誌》封面，中間

為塩月桃甫為1���年所繪的封面。
翻拍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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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監督與規劃之業務。是當時臺灣全島

郵電最高的主管機關，地位十分重要，

其附屬機關包括：臺北及臺南貯金管理

所、全臺郵便局、遞信從事員養成所以

及簡易保險診療所。至戰爭結束前遞信

部所屬的員工，包括文官和特定郵便局

基層員工在內，共約有一千人左右，而

其中包括了敕任官、奏任官、判任官、

囑託（聘用人員）、雇、現業傭人、工

務傭人、普通傭人等�類，可說是組織相

當龐大的機關。

1�1�員工發起自行籌資本金，成

立「通信用品購買組合」，是屬於員工

自行組織的消費合作社性質，以解決三

等郵便局所用單式紙張的不足，及便利

員工購買日用品。1�1�年改組為「臺灣

遞信劍道團優勝紀念攝影 遞信部女子游泳選手

遞信協會」，開始發行《臺灣遞信協會

雜誌》， 1���年成立財團法人申請奉

准，「財團法人臺灣遞信協會」正式成

立。《臺灣遞信協會雜誌》，每月發行

一期，內容包括論說、資料、通信、文

苑、雜錄等欄，並刊載機關相關業務，

每期印行約1,�00份左右。《臺灣遞信

協會雜誌》封面每年都由不同的作者來

設計，風格設計凸出，日籍美術家塩月

桃甫也曾於1���年為臺灣遞信協會雜

誌繪製封面，該期圖像主題為臺灣風景

的描寫，以簡潔奔放的線條構成畫面。

翻開雜誌封面，內頁最前面多半有1至

�張黑白照片，刊載關於郵便業務、會

議、活動等照片，而這些目前是遞信

部珍貴資料及影像的來源。員工於工

CB野球隊勝利紀念攝影

翻拍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

館《臺灣遞信協會雜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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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之外常舉辦活動並組成社團如：CB

（Communication Bureau,遞信部英文

名稱）野球隊、劍道社等，相當活躍，

這些活動的照片也常刊載於雜誌內。

遞信部新廳舍的落成

遞信局之舊辦公廳舍原位於大和町

一丁目三番地（約今中華路、衡陽路附

近），  
  �

於舊總督府前。1�1�年總督府新

廳舍落成，原規劃將遞信局納入新廳舍

內辦公，但總督府各部局事務增加，所

� 「舊廳舍保管轉換ノ件（遞信局）」（1���年 
�月1日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冊號
11��0，文號1�。

由空中鳥瞰總督府，總督府後方為遞信部與土木局（電力株式會社），遞信部後方四棟房屋為官舍，此照大約可

看出遞信部當時仍在興建施工當中，建築物旁的植物尚未栽種，廳舍周邊道路尚未整理完成。（翻拍自《日治時

期的臺北》，國家圖書館出版）

需空間大增，因此決議將原定遷移至新

廳舍的遞信局及臺北郵便局另擇地興建

廳舍辦公。首先於1�1�年將該地上物二

種一號至二種四號四棟官舍地上建物作

賣卻處分（即出售之意），  
  �

同年�月�日

取得建築用地，基礎工程於同年�月進行

招標。遞信局新廳舍由總督府土木局營

繕科設計規劃，建築面積約���坪，基礎

工事約��0坪，地上三層樓高，總計地板

面積約�,��0坪。

1���年�月1�日中午1�時，舉行上

� 「書院街二種官舍賣卻ノ件」（1��1年1月1
日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冊號11���，
文號1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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棟式，當時任職的吉田局長與�0名相關

人員共同參與。該建築物是屬於近代煉

瓦   
  �

樣式，共計花費約五十餘萬圓，所

需建築材料部分是由總督府提供，計地

坪約�00百坪，高度約�0尺。1���年總

督府遞信部遷入新廳舍，其中為替貯金

課、庶務課文書係於�月1日開始搬入執

行業務。  
  �

�日遞信部全體完成搬遷，�日

全部開始執務，但廳舍的附帶設備工程

仍在進行中。 
  �

 

�  日文「煉瓦」即磚造之意。

�  〈遞信局の移轉：月曜日から新廳舍で執
務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���年�月1日。

�  〈竣工した遞信局新廳舍〉，《臺灣日日新
報》，1���年�月�日。

日治時期所發行的明信片，右方建築為遞信部，正前方建築為總督府、左方建築為土木局（電力株式會社）。 
（翻拍自《日治時期的臺北》，國家圖書館出版）

�月�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對完工的

建築做了報導：「從臨時搭建的木板房

遷入富麗堂皇的新廳舍，鐵製的百葉窗

戶作為防火設施，貯金原簿室並可防盜

賊。」  
  �

 遞信部擁有的新式設備在當時可

以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堪稱是當

時臺灣建築界最新形式，當月��日遞信

部亦將廳舍的一部分開放給臺北城中�00

名重要人士參觀。 
  10

 

�  〈新設備が完備した遞信局の新廳舍〉，《臺
灣日日新報》，1���年�月�日。

10  〈遞信部一部公開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
1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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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穩內斂的外觀

日治時期廳舍建築多座落在城市中重要的位置，如：街角、街道端點及圓環或廣場旁，高度多

在二樓至五樓之間，遞信部建築亦符合此特色，它坐南朝北位於長沙街與博愛路的街角，共三層樓

高，其建材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。正面有1�根古典複合柱式，東側面有�根愛奧尼克柱式，一樓

牆面以寬橫紋帶及圓拱窗襯托。外觀轉角處以平面截角方式處理，一樓為仿假石的外

牆面，二至三樓原始外牆有二種可能：一、薛琴教授認為：由日治

時期工事圖所判斷應為清水磚；二、由《臺灣日

日新報》所得知之資料，是採

用類似東京

東側面的設計圖（資料來源：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ニンクシイト其他工事〉，

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附件編號：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0�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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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

的溝面磚，屬於淡褐色。本建築物與

總督府等同時期之建築相較，外觀上仍保有挑

高的古典柱式，但屋頂的形式卻化繁為簡，改

採緩斜坡平屋頂的做法，在主入口處不採用當

時官廳建築常見向外突出的門廊做法，而改以

大圓拱門的隧道式入口，整體感覺四平八穩，

可視為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的轉型期代表。

該建築物原始設有多處出入口，正面除

了大門之外另有一個拱形開口，做為職員上下

班出入之用。東側靠近總督府的方向有一個開

口，西側則有兩處開口，可做為搬運倉庫物品

的通道，目前這些出入口僅正門尚保留原始風

貌，其餘開口均已封閉。日治時期正面與東側

二樓立面列柱後，有小陽台的空間設計，二樓

高等官食堂兼會議室有落地門，推開即可走至

陽台，前後的寬度約可容納1至�人，陽台的欄

杆形式為鑄鐵細線條的欄杆，今陽台欄杆已拆

除，落地門也改為窗戶。東側列柱後方同樣有

落地門以及陽台的設計，此立面的部分則有電

氣鐘的設計，電氣鐘是當時在官廳建築中才可

見的設計。

11 東京帝國飯店遺留的部分現保存於名古屋附近的日本
明治村。

由總統府方向拍攝遞信部整體外觀（翻拍自

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《臺灣總督府遞信統計

要覽》）

由正面的設計圖可看出正門東側有另一個開口（資料來源：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ニンクシイト其他工

事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附件編號：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0�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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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門圓拱門上原有「遞信局」牌匾，門外兩側有燈具，由圖中可以看出圓拱門的側面有受理夜間郵便的設計。

（資料來源：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ニンクシイト其他工事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附件編號：

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0�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）

東側立面有陽台與電氣鐘的設計（資料來源：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

瓦積及鐵筋ニンクシイト其他工事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

附件編號：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0�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）



153        

國史館館訊01期

總
統
副
總
統
文
物

西側有兩個出入口，可方便進出一樓倉庫。（資

料來源：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ニンク

シイト其他工事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

附件編號：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0�M，國史館臺灣
文獻館藏。）

此二張照片可以看出遞信部二樓陽台原為落地窗的設計，並

可向外推出。（翻拍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《臺灣遞信協會

雜誌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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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空間結構

遞信部建築室內平面格局以ㄇ字型

呈現，內部配置中央走廊，走廊兩側為

辦公空間，辦公室與走廊之間有窗戶互

通，在兩翼底端則有樓梯。廣間設有中

央樓梯，樓梯間處有三扇窗戶對外，作

為自然光線的主要來源，由遞信協會雜

誌中所刊載的照片可以發現，日治時期

的樓梯扶手為欄杆式，整體上是明亮且

具有穿透感的空間，中央樓梯周圍之壁

面上半部為漆喰塗，下半部為人造磨石

子的表面，與目前封閉的空間與厚重的

洗石子扶手有明顯的差異。

蘇芷萱攝

在正門入口處，日治時期的功能為

車寄，首長的座車可直接開進入口處，

以避免雨天下車的困擾。一樓空間多做

為儲存被服（衣服）、紙類、機械、電

纜線等用品之倉庫，此亦遞信部特殊之

設計，廣間樓梯後側之空間為便所及浴

室之所在，旁有小使室（工友室）做為

工友、守衛、服務人員休息之處。靠近

東側之入口進門處為放置木屐的地方

（下駄置場），同時也是一般員工進出

的出入口。二、三樓以上多為辦公空

間，二樓包含了工務課長室、監督課長

室以及監督課為替貯金係室等，百葉鐵

二樓會議室為日治時期高等官食堂兼會議室，此空間保留當時完整的樣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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捲窗的設計則是在二樓監督課為替貯金

係室、監督課貯金係室、監督室等。三

樓則有遞信部部長等高等官的辦公室，

以及庶務課課長室、海事課課長室等，

西南側的為替貯金話書類保管室同樣有

鐵捲窗的裝置。目前室內空間保留原始

樣貌最完整的空間位於二樓會議室，此

即是日治時期的高等官食堂兼會議室，

常做為重要會議召開的場所。1��1年日

籍美術家塩月桃甫曾為遞信部設計臺灣

名勝郵戳11�枚，於此陳列鑑定。

會議室外的廣間是整個建築室內

裝飾的重點，挑高的天花板與�根磨石

子材質的愛奧尼克柱式使廣間更添氣

派，一、二樓的天花板上精緻線角，以

及圓形燈座的裝飾，使廣間成為建築

內部的重點。廣間天花板工法為漆喰

（sikkui），也稱為灰泥或灰作，做法是

在木摺壁上面塗三層，分別為：下塗、

中塗、上塗，為了讓漆喰可以緊緊的附

著在牆壁或天花板上，在施工過程中會

添加纖維質材料，並加入具有黏著性質

的材料。此做法在日治時期由日本建築

師先引進日本，而後在日人建設臺灣之

時，亦引進此工法，漆喰具備了五大特

點：防火、調節溼度、抗菌防霉、防

塵，以及淨化空氣等功能。廣間除了是

樓層空間人來人往的通道外，偶爾也會

做為活動舉辦的場所，遞信部因女性員

工眾多，每年�月常舉辦的雛祭（亦稱女

兒節）相關活動，曾於三樓廣間擺放裝

飾的雛人形、彩帶等。

此中央樓梯的原始設計圖。二樓中間有一扇窗，為女子便

所對外透氣的窗戶。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ニン

クシイト其他工事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附件編

號：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11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

遞信部之階梯，由池

田雄之進所攝影，刊

登於《臺灣遞信協會

雜誌》。（翻拍自中

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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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的現代化設備

在1���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，

對於建築物的防震防火功能格外重視，

此觀念充分表現在遞信部建築的設計

中，各個樓層板及屋頂是鋼筋混凝土，

內部有鐵樑橫跨，建築的高度較低，在

使用上一樓為以放置重物為主的倉庫，

二、三樓為辦公的空間。廳舍二、三樓

的西南隅，用來處理存款和保存貴重文

件的房間都安裝了鐵門、鐵捲門及鐵製

骨架的玻璃拉門，用以防盜、防火。在

防及防震的方面有嚴謹的處理，也是此

建築的特色，井手薰  
  1�

曾於1���年《臺

1�  井手薰出生於1���年，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工
科大學建築學科，1�11年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
土木部技師，敘高等官六等。在臺設計眾多建

築物，代表的作品有臺灣教育會館、臺北公會

堂等，對日治昭和時期臺灣建築影響甚鉅。

灣遞信協會雜誌》新廳舍號中描述該建

築：「內部有鐵樑橫跨，由於是以堅固

的方式慢工完成，所以和東京橫濱大地

震中受害的一般磚造建築相較，擁有其

所不及的強度，因此不易為暴風或一般

地震所破壞。⋯⋯相較於這棟廳舍的面

積，它的高度顯得略低，但這也是它的

優點。因為高的建築在地震時，越頂

端搖晃越厲害，而越低的話受損則越

少。」

安全以及衛生方面的講究是該建築

的重點，其設備的功能包括了：消防、

防盜、防火、昇降機，以及便所與塵取

室等，於以下簡略介紹：

一、消防設備	

在1�10年代官方廳舍已考慮到消防

蘇芷萱攝二樓廣間有�根愛奧尼克柱式，輕鋼架天花板內則有裝飾華麗的圓形燈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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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東側一樓的消防管道間，因為漆喰壁之背面體而

直接看到木摺的部分。（蘇芷萱攝）

設備的重要，如總督府、鐵道部、專賣

局等均有相關設備，遞信部建築內每層

樓各設有兩處消防管道間，分別位於東

側走廊中間，以及西側廣間轉角處。消

防管道間內水道經由鐵管貫穿一、二、

三樓，內牆體為磚砌基腳，並以木摺漆

喰壁為其牆面的主構造。當時建築物室

內的消防給水系統是單獨配置的，以避

免火災發生時因水壓不足而影響滅火的

時機，而遞信部的消防用水就是直接連

結自來水道系統。

二、防盜、防火──百葉鐵捲窗

百葉鐵捲窗在此建築內是一項特殊

的設計，因在廳舍的西南側放置了重要

業務的文件而設計此特殊裝置。《臺灣

透過窗戶旁邊捲動的裝置，鐵捲窗可上下捲動，此

兩張照片為目前的現況，右圖為控制鐵捲窗上下捲

動的裝置，但功能已消失。（蘇芷萱攝）

百葉鐵捲窗的原始設計圖，採用的是大野式。

（資料來源：〈[臺北書院街通信局廳舍新築工事
用]ステイールサツシユ其他設計並ニ見積徵收
ノ件〉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附件編號：

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0�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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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日新報》於1���年�月�日「新設備が

完備した遞信局の新廳舍」中報導該建

築：「⋯⋯連玻璃窗框都是鐵做的，甚

至窗外都加裝了『鐵板』的百葉窗，可

做完善的防火設備，下班後拉下百葉窗

再上鎖，任何人都無從入侵。」百葉鐵

捲窗係透過室內窗戶旁的捲動裝置，將

百葉鐵捲窗放下收起，此款形式可見於

目前二樓西側，但因後期使用的改變，

目前裝置的作用已消失。

三、升降機

由於日治時期建築樓層並不高，當

時有升降設備的建築並不多，最早有此

設備的為鐵道飯店（在戰時損毀，位於

今忠孝西路新光三越），總督府、總督

府官邸、專賣局亦為早期有升降設備的

廳舍，總督府與鐵道飯店的升降機分別

有供人乘坐與貨物載送使用之外，總督

府與專賣局則有以配送食物料理為主的

升降機。  
  1�

遞信部也是當時少數最有此項

新式設備的政府廳舍，升降機位於廣間

樓梯之西側，做為供人與貨物乘坐的用

途，廳舍東側南側配膳室內也有食器的

升降機設備，但目前食器升降設備均已

拆除。

四、便所

遞信部新廳舍當時的便所採飯店

級之規格，就如同當時鐵道飯店一般，

採用乾濕分離的方式。便所壁面下半部

1�  廖鎮誠，〈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設備發展之
研究〉（桃園：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，

�00�年），頁�00。

便所的設計圖（資料來源：〈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ニンクシイト其他工事〉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

附件編號：0000�1��00��00�01�M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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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人造磨石子，天花板為漆喰塗，洗

面所的陶瓷洗面器上方設有鏡子，小便

器與洗面器為壁掛式，大便器以蹲式為

主。 
  1�

 二樓東側電話交換室內設置女子便

所，日治時期的電話交換工作多是由女

性擔任，當時遞信部雇用了大量的女性

員工，  
  1�

其中部分擔任接線工作，由於電

話交換工作頻繁，須採用輪班制度，因

此休息室、便所以及洗面所就近設置在

旁邊。日常生活用水透過自鑿水井及自

來水道給水方式，主要使用在便所、洗

面所及浴室用水等。廳舍的熱水是由一

樓的湯沸室提供浴室及一般熱水飲用，

1�  廖鎮誠，〈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設備發展之
研究〉，頁10�。

1�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編，《臺灣總督府遞信統
計要覽》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交通局，1��1
年），未標頁碼。

亦設置氣灌室以炭燃料加熱採蒸汽鍋爐

方式提供熱水使用。  
  1�

另外尚有塵取室的

設計，為收集垃圾專用的設備，位於東

側走廊底端靠近中庭，所在位置突出牆

外，二、三樓各有丟垃圾的開口窗孔，

一樓則有開口在戶外的收取垃圾門孔。

由廳舍內的設備可以瞭解到，遞信

部廳舍在當時可以說是相當時髦新穎，

難得見到的百葉鐵捲窗設計、消防、昇

降機，以及塵取室等設備等在當時除了

總督府以及少數廳舍外，遞信部可以說

是先驅，由此可見此機關在當時地位的

重要性。

戰後建築物的使用

1���年�月，美軍對臺北進行轟炸，

總督府一帶為其主要之目標，因此附近

建築均受到嚴重波及，除了總督府受到

嚴重損壞之外，書院町內的總督府土木

局、總督府圖書館幾乎全毀，而遞信部

建築之屋頂亦遭三枚炸彈擊中，中彈面

之窗戶玻璃全毀，在經過簡略之修復後

恢復其辦公廳舍的功能。 
  1�

 

戰爭結束後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交

通處接管原總督府所屬交通事業，1���

年11月1日設置郵電管理委員會，專責

辦理接管，並監督遞信部原有體系，維

1� 廖鎮誠，〈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設備發展之
研究〉，頁��。

1�  臺灣總督府遞信部編，《遞信部概況》（臺
北：臺灣總督府遞信部，1���年），未標頁
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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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業務。為將郵電事業歸屬中央管理，

1���年�月�日成立臺灣郵電管理局，

1���年開始郵電分設，成立郵政管理

局以及電信管理局，辦公地點仍於該廳

舍。而後郵政管理局與電信管理局分別

遷出，該建築逐漸成為交通部主要的辦

公場所，但產權仍屬郵政管理局以及電

信管理局共同管理。1��1年左右，交通

部因辦公空間不敷使用，增建四樓鋼架

工程，以及戶外太平梯，亦將後方磚造

及木造物拆除，改變了該建築原有外觀

的樣貌。1���年該建築被指定為臺北市

市定古蹟，往後交通部分別於�000及

�001年裝修室內空間。

此建築在�00�年曾遭到意外的損

傷，�月1�日晚間�時左右，一名男子

駕駛一輛裝有1�桶�0公升汽油的貨車，

衝撞建築正面圓拱門而引起大火，因衝

擊力量十分強大，玻璃大門當場碎裂，

正門處的火焰燻黑了建築的外部，一樓

入口處及廣間也受到波及。意外發生

後，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交通部召開災

後現場會勘，並邀請專家學者會商處理

對策，而後交通部委託中原大學辦理古

蹟緊急搶修事宜。該次緊急搶修工程目

的在恢復火災意外前的樣貌，對古蹟損

害的部分則是採取先保留而不處理的方

式。此次的意外對於建築物造成不小的

傷害，卻也因一樓廣間輕鋼架天花板的

燒毀，反而使原先隱藏於輕鋼架內的漆

喰天花板樣貌得以重新被發現。

後交通部因辦公空間再度不敷使

用，計劃遷至仁愛路新辦公大樓，�00�

年1月��日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同意撥用

交通部舊址予本館，同年11月行政院核

准撥用，1�月交通部搬遷至仁愛路辦公

大樓，�00�年1月��日  交通部清空舊

址，並正式將財產點交予本館，�月�日

原交通部大樓定名為「國史館臺北辦公

室」，�月�0日本館正式掛牌。

古蹟的再生與利用

建築物因人的使用需求而改變其

原始樣貌，這是人與建築互動之下的結

果，舊建築的保存與再利用無非是為了

延續建築物的生命，同時可達到環保與

節省資源的效益，而在延續生命的同時

更期望能創造出其他的價值與意義。遞

信部古蹟移撥本館使用後，分別委託中

國科技大學以及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

所，進行「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

遞信部古蹟結構安全檢測」、「臺北市

市定古蹟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古蹟調查

研究」，以瞭解建築物的結構及其歷史

意義與價值。在完成對該建築的研究調

查工作後，以學者專家提出的建議，循

序漸進地分期完成古蹟維護與管理的工

作。

博愛特區內新舊建築交錯林立，是

政治的重心，也是商業、文教的薈萃之

地，更是整個臺北的交通樞紐，在車來

人往中，遞信部建築厚實而穩固地靜靜

地佇立了�0年，宛如是繁華世界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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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顆璞石。遞信部為日治時期的重要機

關，國史館亦做為總統府的所屬機關，

未來本館於此地理位置中，角色與功能

將更顯得密切。未來於該古蹟的部分將

呈現本館所規劃總統、副總統文物常設

展、特展以及古蹟建築展等，並推出相

關的教育推廣活動，以落實本館管理總

統、副總統文物的職掌，更以主動親近

民眾以及活潑的樣貌出現，述說著臺灣

的歷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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